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75號

上  訴  人  李孟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怡均律師

被  上訴人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嘉強  

訴訟代理人  楊永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8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由訴外人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

級中學開設，僱用伊擔任教師，月薪新臺幣（下同）8萬元

　　。被上訴人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111年1月11日核准自

　　111學年度起停止招收新生，為保障教職員工作權，提供

「方濟高級中學停招後教職員權益保障共約書」（下稱系爭

共約書）為保障方案。伊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另在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13日不同

意續聘，並於同年7月底離職；被上訴人自應依照系爭共約

書第3條給付6個月慰助金共48萬元。再者，自108年8月1日

起至111年7月底，伊實質擔任被上訴人輔導主任，然而被上

訴人並未按月支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

當得利共36萬元。再其次，被上訴人遲未給付110學年度年

終獎金12萬元。以上三筆款項合計為96萬元，爰依系爭共約

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契約第10條與被上訴人歷年核

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上訴人應給付伊96萬元，及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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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共約書適用對象為111年8月停招至113

年7月停辦為止，配合伊停招減班但是無法繼續聘用之超額

教職員。上訴人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以後，先於

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忽於同年月13日表示不接

受續聘；足見上訴人係自行離職，並非配合伊停招減班而無

法繼續受僱之超額教師，自無從請求慰助金48萬元。再者，

自108年8月至111年7月，上訴人並無實質擔任輔導主任情

事，上訴人擔任輔導組長工作期間，伊已支付相關加給或減

少授課時數（減堂），並無不當得利可言。再其次，教師聘

約並未約定伊應給付年終獎金，伊僅於承辦人員簽辦時，才

對於前一年度12月份仍在職之人員支付年終獎金；上訴人於

111年12月31日並未在職，不得請求110學年度年終獎金，且

其離職前月薪未達8萬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上

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

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由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開設，曾於11

0年9月3日與110年11月30日，先後召開會議向教職員說明停

招減班期間之員工保障方案措施（見本院卷第193-194頁筆

錄）。

　㈡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見本院卷第194-195頁筆錄、第199頁翻拍相片）。

　㈢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111年1月11日化市教申字第1103104782

　　1號函通知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與被上訴人，

　　核准被上訴人申請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部停止招收

新生（見調解卷第54頁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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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

5月中旬，則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調解卷第114頁

簽領單。本院卷第277、303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㈡上訴人

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㈢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

12萬元？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已簽署系爭共約書，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

第3條支付6個月慰助金48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296-305、3

17-318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被上訴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

部停止招收新生（見不爭執事項㈡㈢）。系爭共約書載明：

　　「方濟高級中學自民國111年8月起停招至民國113年7月停辦

前學校與教職員共同承諾配合停招事務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 不可以任何理由減發薪資，並維持鐘點費各項津貼正

常發放。二、應依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三、每人發慰

助金最高六個月薪俸，依本校年資計算比例。自民國99年起

每年0.5個月至113年7月止。四…五、班級數減少時，核算

各科所需教師人數、行政人數，其列為留任順序為：考核分

數較高之同科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不

足以擔任教學、行政工作時，則由兼任教師替代，被替代之

教師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六、自111年8月起，專任教師、

代理教師，維持基本鐘點費。七、自111年8月起，擔任導師

每滿一年者加發5萬元整(考核乙等以下者不發）。八、依教

師法解聘之教職員，不適用優退優離方式辦理。…」（見本

院卷第199頁翻拍相片）。是系爭共約書前言已表明係針對

　　同意配合被上訴人停招減班事務而訂立系爭共約書；被上訴

　　人於停招減班期間雖然減少收入，但是不得對教職員減薪、

調降各種給付，仍應依既有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第1

　　、2、6條），慰助金最高為6個月薪資（第3條），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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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每滿1年則增加5萬元獎金（第7條）；第5條約定停招減

班之裁減人力標準，對於配合停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

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㈡兩造於110年4月22日所簽立110學年度教師聘約第35條約定

　　：「學校因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對於之教

職員工，如無適當工作可以安排時，將於聘約期滿不再續聘

　　；因而受不續聘之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得依本校年資每月本俸

半個月、最高三個月，非編制內之約聘教職員依本校年資得

酌發給最高一個月薪資…」（見調解卷第112頁教師聘約）

　　。可知教師聘約對於減班、停辦、解散所安排離職方案僅為

3個月薪資；相較之下，系爭共約書則約定慰助金達6個月。

益證被上訴人考慮因辦理停招減班，教職員將面臨失業風險

而產生人心浮動或另謀新職，可能影響被上訴人學校教學品

質及行政事務推行，遂於系爭共約書提供優於聘約第35條之

慰助金等給付，藉以爭取教職員同意在停招減班期間繼續按

照被上訴人規劃而留任，並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逐步離職，

另一方面，被上訴人對於配合減班程序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

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共約書並未區分教職員離職原因，無論是自

願離職或依該共約書第5條減班離職之教職員，均可要求被

上訴人支付共約書第3條慰助金。並舉110年9月3日與110年1

1月30日會議錄音與譯文為證云云（見本院卷第317-318、29

6-301頁）。惟查：

　　⑴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9月3日會議譯文（14分18秒至16分1

8秒）：「…這裡我們會提出方濟高中教職員資遣、優

退、優離的方案，那我們會有很詳細的一個保障措施。這

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這裡會有優退、優離、資

遣的三種狀態，那當然符合那個私校的退休撫卹條件。如

果你是符合退休的教職員，如果你願意退休，依照你的工

作職務，加發慰助金與獎勵金。假設你還沒有符合退休的

要件，如果你願意優離，我們就依照你的工作職務，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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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助金與獎勵金。適用勞基法的同仁，我們將依照勞基法

的規格比照辦理。慰助金編列的目的，是為了讓各位同仁

離職後，沒有工作期間內能有更安定的過日子，讓大家在

沒有經濟壓力下可以處於穩定的狀態。我們視發放的對象

為編制內的專任教職員，以你在校的年資來計算，我們核

以0.25的基數來計算，最高發以3個基數，這個基數是以

你的年資加以研究費。如果是聘僱人員，就是一個月的基

本薪資。如果你是在111年7月前離職的，最高發3個基

數。就是以你的在校最高年資，112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

兩個基數。113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一個基數。再來就是

獎勵金的發放對象，是以針對導師為原則。導師要帶班帶

到畢業…」（見本院卷第155頁），依上開譯文，被上訴

人說明停招減班期間，提供教職員優退、優離、資遣三種

方案，至多為3個基數（即3個月薪資）。

　　⑵再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11月30日會議譯文：「胡嘉強：

一個學校的停招，其實影響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學校所做

的，就是維護老師的權益，和學生的受教權益。…董事會

他們不得已要執行停招，但是在我們這邊，我能做的，我

一定是會跟老師站在一起爭取權益，停不停招，董事會決

定，所以這邊和老師說聲抱歉，但是在權利部分，我一定

會維護，我先表明，今天我們都同意這個，那我們會把個

人全部都計算出來，計算好之後，另外再簽一張，我們應

該所有權益保障所有的多少錢，然後這個錢，我要跟董事

會強力建議，用信託，也就是說，誰都不能動，我們離開

了才可以領得到…。我現在一項一項和大家報告，第1點

　　　：不能減發薪資，鐘點費只要我們有教多少，鐘點費照領

　　　，不可以扣錢，不能因為財務狀況不好，本來是400元鐘

點費，就減為360元，這是不可以的。第2點：明年調薪，

我們和董事會要求，要正常調薪，升級的部分，一樣正常

升級。再來，慰助金發放的部分，是以全薪，本俸加學術

研究費，最高是6個月，這個計算方式，是從99年到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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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為止，只要你屆滿12年，就有6個月，不管你何時到學

校來，從那時開始計算。…還有一個，阿杰老師昨天有提

到的，如果我年資還沒到，我要用資遣的方式，我們一樣

用優退優離的方式辦理…。照顧教職員的部分，我們一定

盡全力和董事會溝通認同（13分10秒）董事會主要是照顧

老師與教職員，希望大家都能體認現在的時刻，簽了這一

份，我們會送教育局，也會監督我們，不會影響到老師的

權益…」（見調解卷第58頁）。依譯文，被上訴人於會議

中表明，為了維持停招減班期間學生與教職員權益，不會

刪減教職員待遇，慰助金則調高為6個月，對於配合停招

　　　之教職員，以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辦理，並提出系爭共

約書供教職員考慮。足見該次會議已修正110年9月3日會

議所提出3個月（3個基數）離職金方案，對於願意配合被

上訴人減招程序之教職員，被上訴人願提供慰助金6個月

　　　，以爭取教職員簽署系爭共約書配合減班程序。

　　⑶原任被上訴人教師之田怡甄於本院114年4月21日準備程序

結證稱：「〔被上訴人110年9月3日會議（說明會）， 證

人田怡甄有無參加？〕我有印象，我有去參加該會議」、

　　　「（提示被上證3即被上訴人110年11月30日會議紀錄，…

　　　證人田怡甄有無參加該次會議？）我有參加該會議…」、

「（前述會議紀錄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

　　　？）我當時立刻思考我是屬於哪一種，我選擇優退。優退

的要件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

是如果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

以申請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這兩次會議結論是

否相同？何者對教職員較有利？）兩次會議結論關於金錢

的部分並不一樣，…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方案對於教職

員比較有利」、「（前述二次會議結論與系爭共約書條款

相比較，何者對教職員較為優惠？）110年11月30日會議

的內容就是系爭共約書的內容，系爭共約書比110年9月3

日會議內容更有保障」、「（被上訴人進行110年11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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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會議時，系爭共約書是否已提供予教職員？）會議當時

就發給每人一張空白共約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6

頁筆錄）。即出席110年11月30日會議之教職員均已收到

系爭共約書而得以明瞭系爭共約書內容，得衡量自身規劃

再決定是否簽署；於簽署共約書後，被上訴人對於配合停

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

退、優離、資遣方式給付慰助金。則上訴人既出席110年1

1月30日會議（見本院卷第183頁簽到表) ，應已知悉其簽

署系爭共約書，必須配合被上訴人留任或停招減班流程，

始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領取慰助金6個月。

　　⑷至於田怡甄於前開庭期證稱：「（證人田怡甄簽署系爭共

約書當時，是否遭被上訴人列入超額教師？證人田怡甄屬

於系爭共約書何條款之優惠離職事由？）我沒有聽過『超

額教師』這個名詞。110年11月30日會議並沒有討論跟說

明這部分，只有強調學校會想辦法保護老師們…」（見同

卷第257頁筆錄）。惟其證稱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會

議內容即為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已如前述，亦即被上

訴人已說明教師留任與否之標準；是被上訴人當時縱未以

「超額教師」一詞說明因減班而離職教師之屬性，上訴人

亦得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明瞭。

　　⑸從而，被上訴人對於簽署共約書之教職員，已表明將依第

5條進行減班程序，其因而留任或配合減班以致無法繼續

留任之教職員（超額人員），方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

式領取第3條慰助金。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

5月中旬，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不爭執事項㈣

　　）；依前開說明，上訴人並非配合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

5條減班程序離職人員，自無從以優退、優離、資遣方式請

求第3條約定之6個月慰助金；上訴人主張自願離職之教職

員，仍可依系爭共約書第3、5條規定領取6個月慰助金云

云；並非可取。上訴人固然主張教師孫寅瑞、沈郁杰、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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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黃琦雯等4人（下合稱孫寅瑞等4人，分稱其名）與教師

田怡甄，離職情形均與其相同，但是被上訴人發給上述教師

慰助金，可見其亦可領取慰助金云云（見原審卷第177-180

頁、本院卷第188頁）。惟查：

　　⑴田怡甄於前述庭期證稱：「（前述110年9月3日會議紀錄

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優退的要件

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是如果

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以申請

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提示被上證4上訴人李孟

融名義之共約書（下稱系爭共約書），證人田怡甄有無簽

署過相同內容之文件？何時簽署？（比對上證3田怡甄名

義系爭共約書，不含下方批示，本院卷第143頁）〕我簽

的共約書跟李孟融簽的共約書內容是一樣的。我簽共約書

的日期是110年11月30日，印象中是110年11月30日上午7

點30分開會，9點鐘我就去簽這份共約書」、「（上證3系

爭共約書下方『一、田老師申請於111年7月前退離…』及

『二、田老師有禮讓成全之心…』，證人田怡甄是否知悉

是何人所為批示？）這是胡嘉強校長寫的，他寫完後親自

交給我的」、「（為何會有前述批示？）當時我有問校長

　　　，我打算在111年7月前退離，這樣是否還屬於共約書的保

障範圍嗎？校長表示這樣的情形還是屬於共約書的保障範

圍，所以就寫下這兩點的內容。後來我在111年7月31日離

職」、「（證人田怡甄是否記得離職時，領取被上訴人哪

些項目之給付？）我有領到共約書所說的6個月慰助金。

至於校長批示的第二點『...特別鼓勵』，校長當時是說

要問董事會爭取能否多給我一些錢，但是後來就沒有了」

　　　、「（按照本院卷第143頁共約書，證人是在110年11月30

日簽署共約書以後就表示要離職，為何本院卷第149頁的

退休申書是111年3月9日才簽署？）當初在110年11月30日

表示要退休時，我有問人事單位要不要辦理什麼手續。人

事單位表示當時是第一學期，辦理手續還太早，要等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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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才能辦手續。所以在111年3月份拿了退休申請書給

我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筆錄）。可知田怡

甄在110年11月30日會議後簽署共約書，並同意配合被上

訴人於111年7月底成為第一批優退教職員，被上訴人立即

同意其申請，並以第二學期結束時（111年7月31日）為離

職日，田怡甄因而領取慰助金6個月。足見田怡甄係依照

系爭共約書程序，由被上訴人安排優退時間，此與上訴人

未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接受續聘）情形並

不相同。

　　⑵再者，孫寅瑞等4人均簽署系爭共約書，後因被上訴人停

招減班產生教師超額，故同意111年8月起，配合被上訴人

不再續聘前述4人為教師，相關資遣文件如下：

　　　①孫寅瑞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0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

46號資遣暨核發慰助金函文（見原審卷第14-15頁）在

卷可按。

　　　②沈郁杰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20-2

2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

026號同意沈郁杰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24頁），並

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

295號核准函（見同卷第26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

方校人字第1110600042號資遣函（見同卷第28頁）可

稽。

　　　③朱國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32-3

4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

027號同意朱國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36頁），並

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

296號核准函（見同卷第38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

方校人字第1110600041號資遣函（見同卷第40頁）可

稽。

　　　④黃琦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44-4

6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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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號同意黃琦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48頁），並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7月4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1089

3號核准函（見同卷第50頁）、被上訴人111年7月29日

方校人字第1113010893號資遣函（見同卷第52頁）可

查。

　　　⑤基上可知孫寅瑞等4人係由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

進行人事刪減所資遣教師，因而領取第3條約定之慰助

金。此與上訴人非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

接受續聘）情形並不相同。

　㈤綜上，上訴人於110年12月1日簽署共約書以後，曾在111年5

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中旬表示不接受續

聘；是以上訴人並非系爭共約書第5條約定因配合被上訴人

辦理停招減班事務以致無法留任之人員，自無從依系爭共約

書第3條領取慰助金。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

書第3條給付慰助金6個月共48萬元一節；並非可採。

七、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不

再聘僱專任輔導主任與相關人員，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

　　，被上訴人卻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導主任加給，3年期間，

被上訴人不當得利共36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305-308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為專任教師

並兼任輔導組長職務，此有專任教師聘書及輔導組長聘書在

卷可憑（見調解卷第126頁至132頁）。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於前述期間並未聘僱專人擔任輔導主任，108年8月至110年7

月，由學務主任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110年8月至111年7月

則由教務主任周英慈兼任輔導主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

院卷第287、307頁）。上訴人主張前述兼任輔導主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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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從事該項工作，而是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輔導

主任印章也由其保管；惟查：

　　⑴上訴人固然提出110年10月1日蓋用「輔導組長李孟融」、

「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之面額3200元請款及黏貼憑

證用紙為證（見調解卷第60頁）；然而，上開憑證僅能證

明該紙憑證係蓋用「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尚無從

推論該枚印章係由上訴人保管並代為蓋章、由其實質擔任

輔導主任工作。

　　⑵其次，證人葉勝宏於原審112年11月8日庭期結證稱：「（

　　　證人是否曾經代理過被告輔導主任職務？）是」、「（在

代理上開職務期間，有無實質代理輔導主任全部業務？）

　　　應該是部分，沒有全部」、「（剛才說只有部分，其他部

分由何人負責？）大部分還是原告，主任本身是做最後確

認、蓋章，蓋章就是負責，最後的確認審查工作」、「（

　　　證人是在何時代理被告輔導主任職務？）108學年度或109

學年度」、「（證人方才說擔任輔導主任期間會做最後確

認和簽名，依據證人當時確認或簽名事項，是否表示當時

你有以主任的職務進行相關的審核及督導？）這是我本身

的職責，我代理就是有這個職責」、「（證人在代理輔導

主任期間，是否會參加輔導室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會議？

　　　）有部分我會參加，但不記得是否全部都有參加，因為我

本身也接學務主任，不見得所有會議我都會參加，但最後

簽名就是我」、「（證人接任輔導主任期間，是否可以分

派輔導室工作？）沒有。分派工作是校長就分派好」、「

　　　（證人剛才有提到負責工作以外的部分，主任工作大部分

由原告負責，但證人又提到有參加部分會議且對相關輔導

工作會行最後確認，輔導主任的工作是否除了最後的確認

以外還有其他的工作要進行，且這個工作是由原告做主要

處理？）輔導室的工作業務，輔導室承辦人員當然全部都

是他做，主任工作就是負責稽核的工作，不可能主任做下

面辦公的事」、「（證人剛才說是做稽核得工作，有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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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具體要求原告哪個部分要修強、加強或補充，或完全

依據原告相關資料做核章的動作？）比如辦活動，主任當

然會先看一下跟其他處室有無衝突，送出去的文件主任要

蓋章，但要先看過裡面的內容有無錯誤，因為蓋章就是要

負責，我要先看清楚才可以送出」、「（原告檢驗相關憑

證，證人的職章有三種，有代理輔導主任、學務主任等，

請問為何會如此？提示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7頁）因為這

是不同時間，不同時間有不同職務。應該是說我105學年

度完整當學務主任，106學年度也是純學務主任，107學年

度上學期學務主任加輔導主任，107學年度下學期，原本

的教務主任走掉我就被調去當教務主任，但是輔導主任代

理工作我還是沒有離開，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我還是教務

主任兼輔導主任，108年第二學期又回去學務處當學務主

任，同時兼輔導主任」、「（證人代理輔導主任期間所蓋

的章，依照提出的資料有蓋不同的章，對照所謂的學校輔

導法第14條第2項、第4項規定，擔任輔導主任必須具有法

定資格，證人是否有此資格？）（審判長法官諭知證人請

就是否具有40小時職前訓練及每年18小時在職訓練的經歷

的問題回答）針對40小時我沒有紀錄，但職務部分我是奉

命行事，學校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私立學校就是聽

命。至於我的資格是否符合，我是覺得我奉命行事就好，

不符合是上級要負責的問題，另外有沒有領錢，我只有領

學務主任的加給，我沒有另外領輔導主任的加給」、「（

　　　照證人剛才所述是108年度及109 年度擔任輔導室主任期

間跟原告有共事在輔導室？）應該說輔導室都是原告在那

邊，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務處，會接觸到就是原告拿公文

給我簽」、「（大部分都是原告在那邊是指哪段期間？）

　　　整個輔導室都是原告在管理，108、109都是原告在裡面，

109結束後我就不接行政工作，後續我知道他在輔導室，

但因為我已經離開行政界就不是我執掌範圍」等語（見原

審卷第312-316頁筆錄）。依葉勝宏證詞，其於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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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兼任輔導主任，輔導室由上訴人管理，證人負責最

終審查並在公文蓋章及出席輔導業務會議，如果是他人代

為出席，仍由其在相關資料簽章。在兼職輔導主任期間，

其僅領取學務主任加給，並未支領輔導主任加給。堪認被

上訴人指派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期間，輔導主任職權仍由

葉勝宏行使。上訴人主張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一事

　　　，尚無憑據。

　㈢其次，被上訴人辯稱因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職務，遂按月

發給職務加給5140元，並搭配減少教學時數（減堂）方式為

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8-319頁筆錄），核與上訴人110年

8月至111年7月薪津表、108學年度上學期至110學年度下學

期鐘點明細表相符（見調解卷第138、124頁）。堪認被上訴

人考量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行政工作，遂提供職務加給做

為對價，或是減少教學時數以避免其負荷過多工作，並無不

法獲利情形。上訴人固然辯稱薪資單並未附有職務加給資料

　　，且其需要教學收入，並未同意被上訴人片面減堂云云（見

本院卷第318-319頁）。惟查，上訴人所陳，與其是否實質

擔任輔導主任工作無涉，上訴人執此主張被上訴人應按月支

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亦屬無據。

　㈣綜上，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底，實質

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

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當得利共36萬元；遂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36萬元一節；

並非可採，應予駁回。

八、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8月1日收受110學年度之成績考核通知

書，其考核結果為甲等，可獲得1.5個月年終獎金即12萬元

　　；爰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

請求給付上開款項云云（見本院卷第309-310、319-320頁）

　　。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不符合請求年終獎金要件。經查：

　㈠依兩造所定教師聘約第10條約定「學校教職員工之薪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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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各項獎金或津貼，如有短發，可於5年内向學校請補

發…」觀之（見調解卷第110頁），並無被上訴人負有給付

不在職員工年終獎金之約定。是上訴人主張依聘約第10條約

定，被上訴人應給付年終獎金12萬元；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固然主張按照被上訴人以往核發年終獎金標準，110

學年度結束時（111年7月31日），其仍為在職專任教師，被

上訴人即應核發年終獎金，不應以教職員於111年12月31日

在職為給付年終獎金之要件。然而，被上訴人向來在春節前

夕，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批准發放年終獎金，說明欄均記

載：「一、以本年度12月分仍在職之教職員工最高核發本俸

加學術研究費單一薪俸1個半月獎金。二、本年度已離職、

退休之教職員工、兼任教師，依往例並不列入核發對象」，

此有被上訴人110年2月1日、111年1月13日、112年1月12日

簽辦單在卷可考（見調解卷第166至170頁），可知被上訴人

向來在次年春節前，對於學年度所屬日曆年度結束時仍然在

職專任教職員，簽請校長發放年終獎金1.5個月；已離職

者，則非年終獎金發放對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至少應按

（7/12）比例發放年終獎金，仍與前開聘書及發放標準不

符，自屬無據，應無可採。

　㈢綜上，上訴人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

金標準，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亦無依據，不應准許。　

九、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

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是則原審依此駁回其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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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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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75號
上  訴  人  李孟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怡均律師
被  上訴人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胡嘉強  
訴訟代理人  楊永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由訴外人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開設，僱用伊擔任教師，月薪新臺幣（下同）8萬元
　　。被上訴人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111年1月11日核准自
　　111學年度起停止招收新生，為保障教職員工作權，提供「方濟高級中學停招後教職員權益保障共約書」（下稱系爭共約書）為保障方案。伊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另在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13日不同意續聘，並於同年7月底離職；被上訴人自應依照系爭共約書第3條給付6個月慰助金共48萬元。再者，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底，伊實質擔任被上訴人輔導主任，然而被上訴人並未按月支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當得利共36萬元。再其次，被上訴人遲未給付110學年度年終獎金12萬元。以上三筆款項合計為96萬元，爰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契約第10條與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上訴人應給付伊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共約書適用對象為111年8月停招至113年7月停辦為止，配合伊停招減班但是無法繼續聘用之超額教職員。上訴人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以後，先於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忽於同年月13日表示不接受續聘；足見上訴人係自行離職，並非配合伊停招減班而無法繼續受僱之超額教師，自無從請求慰助金48萬元。再者，自108年8月至111年7月，上訴人並無實質擔任輔導主任情事，上訴人擔任輔導組長工作期間，伊已支付相關加給或減少授課時數（減堂），並無不當得利可言。再其次，教師聘約並未約定伊應給付年終獎金，伊僅於承辦人員簽辦時，才對於前一年度12月份仍在職之人員支付年終獎金；上訴人於111年12月31日並未在職，不得請求110學年度年終獎金，且其離職前月薪未達8萬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由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開設，曾於110年9月3日與110年11月30日，先後召開會議向教職員說明停招減班期間之員工保障方案措施（見本院卷第193-194頁筆錄）。
　㈡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見本院卷第194-195頁筆錄、第199頁翻拍相片）。
　㈢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111年1月11日化市教申字第1103104782
　　1號函通知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與被上訴人，
　　核准被上訴人申請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部停止招收新生（見調解卷第54頁公函）。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5月中旬，則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調解卷第114頁簽領單。本院卷第277、303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㈡上訴人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㈢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已簽署系爭共約書，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支付6個月慰助金48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296-305、317-318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被上訴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部停止招收新生（見不爭執事項㈡㈢）。系爭共約書載明：
　　「方濟高級中學自民國111年8月起停招至民國113年7月停辦前學校與教職員共同承諾配合停招事務並遵守下列事項：一、 不可以任何理由減發薪資，並維持鐘點費各項津貼正常發放。二、應依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三、每人發慰助金最高六個月薪俸，依本校年資計算比例。自民國99年起每年0.5個月至113年7月止。四…五、班級數減少時，核算各科所需教師人數、行政人數，其列為留任順序為：考核分數較高之同科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不足以擔任教學、行政工作時，則由兼任教師替代，被替代之教師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六、自111年8月起，專任教師、代理教師，維持基本鐘點費。七、自111年8月起，擔任導師每滿一年者加發5萬元整(考核乙等以下者不發）。八、依教師法解聘之教職員，不適用優退優離方式辦理。…」（見本院卷第199頁翻拍相片）。是系爭共約書前言已表明係針對
　　同意配合被上訴人停招減班事務而訂立系爭共約書；被上訴
　　人於停招減班期間雖然減少收入，但是不得對教職員減薪、調降各種給付，仍應依既有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第1
　　、2、6條），慰助金最高為6個月薪資（第3條），擔任導師職務每滿1年則增加5萬元獎金（第7條）；第5條約定停招減班之裁減人力標準，對於配合停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㈡兩造於110年4月22日所簽立110學年度教師聘約第35條約定
　　：「學校因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對於之教職員工，如無適當工作可以安排時，將於聘約期滿不再續聘
　　；因而受不續聘之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得依本校年資每月本俸半個月、最高三個月，非編制內之約聘教職員依本校年資得酌發給最高一個月薪資…」（見調解卷第112頁教師聘約）
　　。可知教師聘約對於減班、停辦、解散所安排離職方案僅為3個月薪資；相較之下，系爭共約書則約定慰助金達6個月。益證被上訴人考慮因辦理停招減班，教職員將面臨失業風險而產生人心浮動或另謀新職，可能影響被上訴人學校教學品質及行政事務推行，遂於系爭共約書提供優於聘約第35條之慰助金等給付，藉以爭取教職員同意在停招減班期間繼續按照被上訴人規劃而留任，並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逐步離職，另一方面，被上訴人對於配合減班程序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共約書並未區分教職員離職原因，無論是自願離職或依該共約書第5條減班離職之教職員，均可要求被上訴人支付共約書第3條慰助金。並舉110年9月3日與110年11月30日會議錄音與譯文為證云云（見本院卷第317-318、296-301頁）。惟查：
　　⑴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9月3日會議譯文（14分18秒至16分18秒）：「…這裡我們會提出方濟高中教職員資遣、優退、優離的方案，那我們會有很詳細的一個保障措施。這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這裡會有優退、優離、資遣的三種狀態，那當然符合那個私校的退休撫卹條件。如果你是符合退休的教職員，如果你願意退休，依照你的工作職務，加發慰助金與獎勵金。假設你還沒有符合退休的要件，如果你願意優離，我們就依照你的工作職務，加發慰助金與獎勵金。適用勞基法的同仁，我們將依照勞基法的規格比照辦理。慰助金編列的目的，是為了讓各位同仁離職後，沒有工作期間內能有更安定的過日子，讓大家在沒有經濟壓力下可以處於穩定的狀態。我們視發放的對象為編制內的專任教職員，以你在校的年資來計算，我們核以0.25的基數來計算，最高發以3個基數，這個基數是以你的年資加以研究費。如果是聘僱人員，就是一個月的基本薪資。如果你是在111年7月前離職的，最高發3個基數。就是以你的在校最高年資，112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兩個基數。113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一個基數。再來就是獎勵金的發放對象，是以針對導師為原則。導師要帶班帶到畢業…」（見本院卷第155頁），依上開譯文，被上訴人說明停招減班期間，提供教職員優退、優離、資遣三種方案，至多為3個基數（即3個月薪資）。
　　⑵再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11月30日會議譯文：「胡嘉強：一個學校的停招，其實影響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學校所做的，就是維護老師的權益，和學生的受教權益。…董事會他們不得已要執行停招，但是在我們這邊，我能做的，我一定是會跟老師站在一起爭取權益，停不停招，董事會決定，所以這邊和老師說聲抱歉，但是在權利部分，我一定會維護，我先表明，今天我們都同意這個，那我們會把個人全部都計算出來，計算好之後，另外再簽一張，我們應該所有權益保障所有的多少錢，然後這個錢，我要跟董事會強力建議，用信託，也就是說，誰都不能動，我們離開了才可以領得到…。我現在一項一項和大家報告，第1點
　　　：不能減發薪資，鐘點費只要我們有教多少，鐘點費照領
　　　，不可以扣錢，不能因為財務狀況不好，本來是400元鐘點費，就減為360元，這是不可以的。第2點：明年調薪，我們和董事會要求，要正常調薪，升級的部分，一樣正常升級。再來，慰助金發放的部分，是以全薪，本俸加學術研究費，最高是6個月，這個計算方式，是從99年到113年7月為止，只要你屆滿12年，就有6個月，不管你何時到學校來，從那時開始計算。…還有一個，阿杰老師昨天有提到的，如果我年資還沒到，我要用資遣的方式，我們一樣用優退優離的方式辦理…。照顧教職員的部分，我們一定盡全力和董事會溝通認同（13分10秒）董事會主要是照顧老師與教職員，希望大家都能體認現在的時刻，簽了這一份，我們會送教育局，也會監督我們，不會影響到老師的權益…」（見調解卷第58頁）。依譯文，被上訴人於會議中表明，為了維持停招減班期間學生與教職員權益，不會刪減教職員待遇，慰助金則調高為6個月，對於配合停招
　　　之教職員，以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辦理，並提出系爭共約書供教職員考慮。足見該次會議已修正110年9月3日會議所提出3個月（3個基數）離職金方案，對於願意配合被上訴人減招程序之教職員，被上訴人願提供慰助金6個月
　　　，以爭取教職員簽署系爭共約書配合減班程序。
　　⑶原任被上訴人教師之田怡甄於本院114年4月21日準備程序結證稱：「〔被上訴人110年9月3日會議（說明會）， 證人田怡甄有無參加？〕我有印象，我有去參加該會議」、
　　　「（提示被上證3即被上訴人110年11月30日會議紀錄，…
　　　證人田怡甄有無參加該次會議？）我有參加該會議…」、「（前述會議紀錄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
　　　？）我當時立刻思考我是屬於哪一種，我選擇優退。優退的要件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是如果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以申請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這兩次會議結論是否相同？何者對教職員較有利？）兩次會議結論關於金錢的部分並不一樣，…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方案對於教職員比較有利」、「（前述二次會議結論與系爭共約書條款相比較，何者對教職員較為優惠？）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內容就是系爭共約書的內容，系爭共約書比110年9月3日會議內容更有保障」、「（被上訴人進行110年11月30日會議時，系爭共約書是否已提供予教職員？）會議當時就發給每人一張空白共約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6頁筆錄）。即出席110年11月30日會議之教職員均已收到系爭共約書而得以明瞭系爭共約書內容，得衡量自身規劃再決定是否簽署；於簽署共約書後，被上訴人對於配合停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資遣方式給付慰助金。則上訴人既出席110年11月30日會議（見本院卷第183頁簽到表) ，應已知悉其簽署系爭共約書，必須配合被上訴人留任或停招減班流程，始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領取慰助金6個月。
　　⑷至於田怡甄於前開庭期證稱：「（證人田怡甄簽署系爭共約書當時，是否遭被上訴人列入超額教師？證人田怡甄屬於系爭共約書何條款之優惠離職事由？）我沒有聽過『超額教師』這個名詞。110年11月30日會議並沒有討論跟說明這部分，只有強調學校會想辦法保護老師們…」（見同卷第257頁筆錄）。惟其證稱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會議內容即為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已如前述，亦即被上訴人已說明教師留任與否之標準；是被上訴人當時縱未以「超額教師」一詞說明因減班而離職教師之屬性，上訴人亦得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明瞭。
　　⑸從而，被上訴人對於簽署共約書之教職員，已表明將依第5條進行減班程序，其因而留任或配合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超額人員），方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領取第3條慰助金。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5月中旬，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不爭執事項㈣
　　）；依前開說明，上訴人並非配合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減班程序離職人員，自無從以優退、優離、資遣方式請求第3條約定之6個月慰助金；上訴人主張自願離職之教職員，仍可依系爭共約書第3、5條規定領取6個月慰助金云云；並非可取。上訴人固然主張教師孫寅瑞、沈郁杰、朱國良、黃琦雯等4人（下合稱孫寅瑞等4人，分稱其名）與教師田怡甄，離職情形均與其相同，但是被上訴人發給上述教師慰助金，可見其亦可領取慰助金云云（見原審卷第177-180頁、本院卷第188頁）。惟查：
　　⑴田怡甄於前述庭期證稱：「（前述110年9月3日會議紀錄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優退的要件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是如果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以申請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提示被上證4上訴人李孟融名義之共約書（下稱系爭共約書），證人田怡甄有無簽署過相同內容之文件？何時簽署？（比對上證3田怡甄名義系爭共約書，不含下方批示，本院卷第143頁）〕我簽的共約書跟李孟融簽的共約書內容是一樣的。我簽共約書的日期是110年11月30日，印象中是110年11月30日上午7點30分開會，9點鐘我就去簽這份共約書」、「（上證3系爭共約書下方『一、田老師申請於111年7月前退離…』及『二、田老師有禮讓成全之心…』，證人田怡甄是否知悉是何人所為批示？）這是胡嘉強校長寫的，他寫完後親自交給我的」、「（為何會有前述批示？）當時我有問校長
　　　，我打算在111年7月前退離，這樣是否還屬於共約書的保障範圍嗎？校長表示這樣的情形還是屬於共約書的保障範圍，所以就寫下這兩點的內容。後來我在111年7月31日離職」、「（證人田怡甄是否記得離職時，領取被上訴人哪些項目之給付？）我有領到共約書所說的6個月慰助金。至於校長批示的第二點『...特別鼓勵』，校長當時是說要問董事會爭取能否多給我一些錢，但是後來就沒有了」
　　　、「（按照本院卷第143頁共約書，證人是在110年11月30日簽署共約書以後就表示要離職，為何本院卷第149頁的退休申書是111年3月9日才簽署？）當初在110年11月30日表示要退休時，我有問人事單位要不要辦理什麼手續。人事單位表示當時是第一學期，辦理手續還太早，要等到第二學期才能辦手續。所以在111年3月份拿了退休申請書給我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筆錄）。可知田怡甄在110年11月30日會議後簽署共約書，並同意配合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底成為第一批優退教職員，被上訴人立即同意其申請，並以第二學期結束時（111年7月31日）為離職日，田怡甄因而領取慰助金6個月。足見田怡甄係依照系爭共約書程序，由被上訴人安排優退時間，此與上訴人未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接受續聘）情形並不相同。
　　⑵再者，孫寅瑞等4人均簽署系爭共約書，後因被上訴人停招減班產生教師超額，故同意111年8月起，配合被上訴人不再續聘前述4人為教師，相關資遣文件如下：
　　　①孫寅瑞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0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6號資遣暨核發慰助金函文（見原審卷第14-15頁）在卷可按。
　　　②沈郁杰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20-22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026號同意沈郁杰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24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295號核准函（見同卷第26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2號資遣函（見同卷第28頁）可稽。
　　　③朱國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32-34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027號同意朱國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36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296號核准函（見同卷第38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1號資遣函（見同卷第40頁）可稽。
　　　④黃琦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44-46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8號同意黃琦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48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7月4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10893號核准函（見同卷第50頁）、被上訴人111年7月29日方校人字第1113010893號資遣函（見同卷第52頁）可查。
　　　⑤基上可知孫寅瑞等4人係由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進行人事刪減所資遣教師，因而領取第3條約定之慰助金。此與上訴人非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接受續聘）情形並不相同。
　㈤綜上，上訴人於110年12月1日簽署共約書以後，曾在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中旬表示不接受續聘；是以上訴人並非系爭共約書第5條約定因配合被上訴人辦理停招減班事務以致無法留任之人員，自無從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領取慰助金。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給付慰助金6個月共48萬元一節；並非可採。
七、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不再聘僱專任輔導主任與相關人員，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
　　，被上訴人卻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導主任加給，3年期間，被上訴人不當得利共36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305-308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為專任教師並兼任輔導組長職務，此有專任教師聘書及輔導組長聘書在卷可憑（見調解卷第126頁至132頁）。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前述期間並未聘僱專人擔任輔導主任，108年8月至110年7月，由學務主任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110年8月至111年7月則由教務主任周英慈兼任輔導主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87、307頁）。上訴人主張前述兼任輔導主任之人，均未從事該項工作，而是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輔導主任印章也由其保管；惟查：
　　⑴上訴人固然提出110年10月1日蓋用「輔導組長李孟融」、「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之面額3200元請款及黏貼憑證用紙為證（見調解卷第60頁）；然而，上開憑證僅能證明該紙憑證係蓋用「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尚無從推論該枚印章係由上訴人保管並代為蓋章、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
　　⑵其次，證人葉勝宏於原審112年11月8日庭期結證稱：「（
　　　證人是否曾經代理過被告輔導主任職務？）是」、「（在代理上開職務期間，有無實質代理輔導主任全部業務？）
　　　應該是部分，沒有全部」、「（剛才說只有部分，其他部分由何人負責？）大部分還是原告，主任本身是做最後確認、蓋章，蓋章就是負責，最後的確認審查工作」、「（
　　　證人是在何時代理被告輔導主任職務？）108學年度或109學年度」、「（證人方才說擔任輔導主任期間會做最後確認和簽名，依據證人當時確認或簽名事項，是否表示當時你有以主任的職務進行相關的審核及督導？）這是我本身的職責，我代理就是有這個職責」、「（證人在代理輔導主任期間，是否會參加輔導室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會議？
　　　）有部分我會參加，但不記得是否全部都有參加，因為我本身也接學務主任，不見得所有會議我都會參加，但最後簽名就是我」、「（證人接任輔導主任期間，是否可以分派輔導室工作？）沒有。分派工作是校長就分派好」、「
　　　（證人剛才有提到負責工作以外的部分，主任工作大部分由原告負責，但證人又提到有參加部分會議且對相關輔導工作會行最後確認，輔導主任的工作是否除了最後的確認以外還有其他的工作要進行，且這個工作是由原告做主要處理？）輔導室的工作業務，輔導室承辦人員當然全部都是他做，主任工作就是負責稽核的工作，不可能主任做下面辦公的事」、「（證人剛才說是做稽核得工作，有針對何事具體要求原告哪個部分要修強、加強或補充，或完全依據原告相關資料做核章的動作？）比如辦活動，主任當然會先看一下跟其他處室有無衝突，送出去的文件主任要蓋章，但要先看過裡面的內容有無錯誤，因為蓋章就是要負責，我要先看清楚才可以送出」、「（原告檢驗相關憑證，證人的職章有三種，有代理輔導主任、學務主任等，請問為何會如此？提示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7頁）因為這是不同時間，不同時間有不同職務。應該是說我105學年度完整當學務主任，106學年度也是純學務主任，107學年度上學期學務主任加輔導主任，107學年度下學期，原本的教務主任走掉我就被調去當教務主任，但是輔導主任代理工作我還是沒有離開，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我還是教務主任兼輔導主任，108年第二學期又回去學務處當學務主任，同時兼輔導主任」、「（證人代理輔導主任期間所蓋的章，依照提出的資料有蓋不同的章，對照所謂的學校輔導法第14條第2項、第4項規定，擔任輔導主任必須具有法定資格，證人是否有此資格？）（審判長法官諭知證人請就是否具有40小時職前訓練及每年18小時在職訓練的經歷的問題回答）針對40小時我沒有紀錄，但職務部分我是奉命行事，學校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私立學校就是聽命。至於我的資格是否符合，我是覺得我奉命行事就好，不符合是上級要負責的問題，另外有沒有領錢，我只有領學務主任的加給，我沒有另外領輔導主任的加給」、「（
　　　照證人剛才所述是108年度及109 年度擔任輔導室主任期間跟原告有共事在輔導室？）應該說輔導室都是原告在那邊，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務處，會接觸到就是原告拿公文給我簽」、「（大部分都是原告在那邊是指哪段期間？）
　　　整個輔導室都是原告在管理，108、109都是原告在裡面，109結束後我就不接行政工作，後續我知道他在輔導室，但因為我已經離開行政界就不是我執掌範圍」等語（見原審卷第312-316頁筆錄）。依葉勝宏證詞，其於108、109學年度兼任輔導主任，輔導室由上訴人管理，證人負責最終審查並在公文蓋章及出席輔導業務會議，如果是他人代為出席，仍由其在相關資料簽章。在兼職輔導主任期間，其僅領取學務主任加給，並未支領輔導主任加給。堪認被上訴人指派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期間，輔導主任職權仍由葉勝宏行使。上訴人主張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一事
　　　，尚無憑據。
　㈢其次，被上訴人辯稱因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職務，遂按月發給職務加給5140元，並搭配減少教學時數（減堂）方式為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8-319頁筆錄），核與上訴人110年8月至111年7月薪津表、108學年度上學期至110學年度下學期鐘點明細表相符（見調解卷第138、124頁）。堪認被上訴人考量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行政工作，遂提供職務加給做為對價，或是減少教學時數以避免其負荷過多工作，並無不法獲利情形。上訴人固然辯稱薪資單並未附有職務加給資料
　　，且其需要教學收入，並未同意被上訴人片面減堂云云（見本院卷第318-319頁）。惟查，上訴人所陳，與其是否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無涉，上訴人執此主張被上訴人應按月支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亦屬無據。
　㈣綜上，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底，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當得利共36萬元；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36萬元一節；並非可採，應予駁回。
八、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8月1日收受110學年度之成績考核通知書，其考核結果為甲等，可獲得1.5個月年終獎金即12萬元
　　；爰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請求給付上開款項云云（見本院卷第309-310、319-320頁）
　　。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不符合請求年終獎金要件。經查：
　㈠依兩造所定教師聘約第10條約定「學校教職員工之薪給、薪資、各項獎金或津貼，如有短發，可於5年内向學校請補發…」觀之（見調解卷第110頁），並無被上訴人負有給付不在職員工年終獎金之約定。是上訴人主張依聘約第10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年終獎金12萬元；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固然主張按照被上訴人以往核發年終獎金標準，110學年度結束時（111年7月31日），其仍為在職專任教師，被上訴人即應核發年終獎金，不應以教職員於111年12月31日在職為給付年終獎金之要件。然而，被上訴人向來在春節前夕，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批准發放年終獎金，說明欄均記載：「一、以本年度12月分仍在職之教職員工最高核發本俸加學術研究費單一薪俸1個半月獎金。二、本年度已離職、退休之教職員工、兼任教師，依往例並不列入核發對象」，此有被上訴人110年2月1日、111年1月13日、112年1月12日簽辦單在卷可考（見調解卷第166至170頁），可知被上訴人向來在次年春節前，對於學年度所屬日曆年度結束時仍然在職專任教職員，簽請校長發放年終獎金1.5個月；已離職者，則非年終獎金發放對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至少應按（7/12）比例發放年終獎金，仍與前開聘書及發放標準不符，自屬無據，應無可採。
　㈢綜上，上訴人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亦無依據，不應准許。　
九、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審依此駁回其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75號

上  訴  人  李孟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怡均律師

被  上訴人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胡嘉強  

訴訟代理人  楊永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8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由訴外人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

    級中學開設，僱用伊擔任教師，月薪新臺幣（下同）8萬元

　　。被上訴人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111年1月11日核准自

　　111學年度起停止招收新生，為保障教職員工作權，提供「

    方濟高級中學停招後教職員權益保障共約書」（下稱系爭共

    約書）為保障方案。伊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另在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13日不同

    意續聘，並於同年7月底離職；被上訴人自應依照系爭共約

    書第3條給付6個月慰助金共48萬元。再者，自108年8月1日

    起至111年7月底，伊實質擔任被上訴人輔導主任，然而被上

    訴人並未按月支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

    當得利共36萬元。再其次，被上訴人遲未給付110學年度年

    終獎金12萬元。以上三筆款項合計為96萬元，爰依系爭共約

    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契約第10條與被上訴人歷年核

    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上訴人應給付伊96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共約書適用對象為111年8月停招至113

    年7月停辦為止，配合伊停招減班但是無法繼續聘用之超額

    教職員。上訴人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以後，先於

    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忽於同年月13日表示不接

    受續聘；足見上訴人係自行離職，並非配合伊停招減班而無

    法繼續受僱之超額教師，自無從請求慰助金48萬元。再者，

    自108年8月至111年7月，上訴人並無實質擔任輔導主任情事

    ，上訴人擔任輔導組長工作期間，伊已支付相關加給或減少

    授課時數（減堂），並無不當得利可言。再其次，教師聘約

    並未約定伊應給付年終獎金，伊僅於承辦人員簽辦時，才對

    於前一年度12月份仍在職之人員支付年終獎金；上訴人於11

    1年12月31日並未在職，不得請求110學年度年終獎金，且其

    離職前月薪未達8萬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上

    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

    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

    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由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開設，曾於110

    年9月3日與110年11月30日，先後召開會議向教職員說明停

    招減班期間之員工保障方案措施（見本院卷第193-194頁筆

    錄）。

　㈡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見本院卷第194-195頁筆錄、第199頁翻拍相片）。

　㈢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111年1月11日化市教申字第1103104782

　　1號函通知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與被上訴人，

　　核准被上訴人申請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部停止招收

    新生（見調解卷第54頁公函）。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5

    月中旬，則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調解卷第114頁

    簽領單。本院卷第277、303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㈡上訴人是

    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㈢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

    萬元？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已簽署系爭共約書，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

    第3條支付6個月慰助金48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296-305、3

    17-318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被上訴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

    部停止招收新生（見不爭執事項㈡㈢）。系爭共約書載明：

　　「方濟高級中學自民國111年8月起停招至民國113年7月停辦

    前學校與教職員共同承諾配合停招事務並遵守下列事項：一

    、 不可以任何理由減發薪資，並維持鐘點費各項津貼正常

    發放。二、應依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三、每人發慰助

    金最高六個月薪俸，依本校年資計算比例。自民國99年起每

    年0.5個月至113年7月止。四…五、班級數減少時，核算各科

    所需教師人數、行政人數，其列為留任順序為：考核分數較

    高之同科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不足以

    擔任教學、行政工作時，則由兼任教師替代，被替代之教師

    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六、自111年8月起，專任教師、代理

    教師，維持基本鐘點費。七、自111年8月起，擔任導師每滿

    一年者加發5萬元整(考核乙等以下者不發）。八、依教師法

    解聘之教職員，不適用優退優離方式辦理。…」（見本院卷

    第199頁翻拍相片）。是系爭共約書前言已表明係針對

　　同意配合被上訴人停招減班事務而訂立系爭共約書；被上訴

　　人於停招減班期間雖然減少收入，但是不得對教職員減薪、

    調降各種給付，仍應依既有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第1

　　、2、6條），慰助金最高為6個月薪資（第3條），擔任導師

    職務每滿1年則增加5萬元獎金（第7條）；第5條約定停招減

    班之裁減人力標準，對於配合停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

    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㈡兩造於110年4月22日所簽立110學年度教師聘約第35條約定

　　：「學校因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對於之教

    職員工，如無適當工作可以安排時，將於聘約期滿不再續聘

　　；因而受不續聘之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得依本校年資每月本俸

    半個月、最高三個月，非編制內之約聘教職員依本校年資得

    酌發給最高一個月薪資…」（見調解卷第112頁教師聘約）

　　。可知教師聘約對於減班、停辦、解散所安排離職方案僅為

    3個月薪資；相較之下，系爭共約書則約定慰助金達6個月。

    益證被上訴人考慮因辦理停招減班，教職員將面臨失業風險

    而產生人心浮動或另謀新職，可能影響被上訴人學校教學品

    質及行政事務推行，遂於系爭共約書提供優於聘約第35條之

    慰助金等給付，藉以爭取教職員同意在停招減班期間繼續按

    照被上訴人規劃而留任，並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逐步離職，

    另一方面，被上訴人對於配合減班程序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

    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共約書並未區分教職員離職原因，無論是自

    願離職或依該共約書第5條減班離職之教職員，均可要求被

    上訴人支付共約書第3條慰助金。並舉110年9月3日與110年1

    1月30日會議錄音與譯文為證云云（見本院卷第317-318、29

    6-301頁）。惟查：

　　⑴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9月3日會議譯文（14分18秒至16分18

      秒）：「…這裡我們會提出方濟高中教職員資遣、優退、

      優離的方案，那我們會有很詳細的一個保障措施。這邊先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這裡會有優退、優離、資遣的

      三種狀態，那當然符合那個私校的退休撫卹條件。如果你

      是符合退休的教職員，如果你願意退休，依照你的工作職

      務，加發慰助金與獎勵金。假設你還沒有符合退休的要件

      ，如果你願意優離，我們就依照你的工作職務，加發慰助

      金與獎勵金。適用勞基法的同仁，我們將依照勞基法的規

      格比照辦理。慰助金編列的目的，是為了讓各位同仁離職

      後，沒有工作期間內能有更安定的過日子，讓大家在沒有

      經濟壓力下可以處於穩定的狀態。我們視發放的對象為編

      制內的專任教職員，以你在校的年資來計算，我們核以0.

      25的基數來計算，最高發以3個基數，這個基數是以你的

      年資加以研究費。如果是聘僱人員，就是一個月的基本薪

      資。如果你是在111年7月前離職的，最高發3個基數。就

      是以你的在校最高年資，112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兩個基

      數。113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一個基數。再來就是獎勵金

      的發放對象，是以針對導師為原則。導師要帶班帶到畢業

      …」（見本院卷第155頁），依上開譯文，被上訴人說明停

      招減班期間，提供教職員優退、優離、資遣三種方案，至

      多為3個基數（即3個月薪資）。

　　⑵再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11月30日會議譯文：「胡嘉強：一

      個學校的停招，其實影響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學校所做的

      ，就是維護老師的權益，和學生的受教權益。…董事會他

      們不得已要執行停招，但是在我們這邊，我能做的，我一

      定是會跟老師站在一起爭取權益，停不停招，董事會決定

      ，所以這邊和老師說聲抱歉，但是在權利部分，我一定會

      維護，我先表明，今天我們都同意這個，那我們會把個人

      全部都計算出來，計算好之後，另外再簽一張，我們應該

      所有權益保障所有的多少錢，然後這個錢，我要跟董事會

      強力建議，用信託，也就是說，誰都不能動，我們離開了

      才可以領得到…。我現在一項一項和大家報告，第1點

　　　：不能減發薪資，鐘點費只要我們有教多少，鐘點費照領

　　　，不可以扣錢，不能因為財務狀況不好，本來是400元鐘

      點費，就減為360元，這是不可以的。第2點：明年調薪，

      我們和董事會要求，要正常調薪，升級的部分，一樣正常

      升級。再來，慰助金發放的部分，是以全薪，本俸加學術

      研究費，最高是6個月，這個計算方式，是從99年到113年

      7月為止，只要你屆滿12年，就有6個月，不管你何時到學

      校來，從那時開始計算。…還有一個，阿杰老師昨天有提

      到的，如果我年資還沒到，我要用資遣的方式，我們一樣

      用優退優離的方式辦理…。照顧教職員的部分，我們一定

      盡全力和董事會溝通認同（13分10秒）董事會主要是照顧

      老師與教職員，希望大家都能體認現在的時刻，簽了這一

      份，我們會送教育局，也會監督我們，不會影響到老師的

      權益…」（見調解卷第58頁）。依譯文，被上訴人於會議

      中表明，為了維持停招減班期間學生與教職員權益，不會

      刪減教職員待遇，慰助金則調高為6個月，對於配合停招

　　　之教職員，以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辦理，並提出系爭共

      約書供教職員考慮。足見該次會議已修正110年9月3日會

      議所提出3個月（3個基數）離職金方案，對於願意配合被

      上訴人減招程序之教職員，被上訴人願提供慰助金6個月

　　　，以爭取教職員簽署系爭共約書配合減班程序。

　　⑶原任被上訴人教師之田怡甄於本院114年4月21日準備程序

      結證稱：「〔被上訴人110年9月3日會議（說明會）， 證

      人田怡甄有無參加？〕我有印象，我有去參加該會議」、

　　　「（提示被上證3即被上訴人110年11月30日會議紀錄，…

　　　證人田怡甄有無參加該次會議？）我有參加該會議…」、

      「（前述會議紀錄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

　　　？）我當時立刻思考我是屬於哪一種，我選擇優退。優退

      的要件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

      是如果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

      以申請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這兩次會議結論是

      否相同？何者對教職員較有利？）兩次會議結論關於金錢

      的部分並不一樣，…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方案對於教職員

      比較有利」、「（前述二次會議結論與系爭共約書條款相

      比較，何者對教職員較為優惠？）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

      內容就是系爭共約書的內容，系爭共約書比110年9月3日

      會議內容更有保障」、「（被上訴人進行110年11月30日

      會議時，系爭共約書是否已提供予教職員？）會議當時就

      發給每人一張空白共約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6頁

      筆錄）。即出席110年11月30日會議之教職員均已收到系

      爭共約書而得以明瞭系爭共約書內容，得衡量自身規劃再

      決定是否簽署；於簽署共約書後，被上訴人對於配合停招

      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

      、優離、資遣方式給付慰助金。則上訴人既出席110年11

      月30日會議（見本院卷第183頁簽到表) ，應已知悉其簽

      署系爭共約書，必須配合被上訴人留任或停招減班流程，

      始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領取慰助金6個月。

　　⑷至於田怡甄於前開庭期證稱：「（證人田怡甄簽署系爭共

      約書當時，是否遭被上訴人列入超額教師？證人田怡甄屬

      於系爭共約書何條款之優惠離職事由？）我沒有聽過『超

      額教師』這個名詞。110年11月30日會議並沒有討論跟說明

      這部分，只有強調學校會想辦法保護老師們…」（見同卷

      第257頁筆錄）。惟其證稱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會議

      內容即為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已如前述，亦即被上訴

      人已說明教師留任與否之標準；是被上訴人當時縱未以「

      超額教師」一詞說明因減班而離職教師之屬性，上訴人亦

      得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明瞭。

　　⑸從而，被上訴人對於簽署共約書之教職員，已表明將依第5

      條進行減班程序，其因而留任或配合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

      任之教職員（超額人員），方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

      領取第3條慰助金。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5

    月中旬，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不爭執事項㈣

　　）；依前開說明，上訴人並非配合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

    5條減班程序離職人員，自無從以優退、優離、資遣方式請

    求第3條約定之6個月慰助金；上訴人主張自願離職之教職員

    ，仍可依系爭共約書第3、5條規定領取6個月慰助金云云；

    並非可取。上訴人固然主張教師孫寅瑞、沈郁杰、朱國良、

    黃琦雯等4人（下合稱孫寅瑞等4人，分稱其名）與教師田怡

    甄，離職情形均與其相同，但是被上訴人發給上述教師慰助

    金，可見其亦可領取慰助金云云（見原審卷第177-180頁、

    本院卷第188頁）。惟查：

　　⑴田怡甄於前述庭期證稱：「（前述110年9月3日會議紀錄提

      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優退的要件應

      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是如果學

      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以申請退

      休，我符合這種情形」、「〔提示被上證4上訴人李孟融名

      義之共約書（下稱系爭共約書），證人田怡甄有無簽署過

      相同內容之文件？何時簽署？（比對上證3田怡甄名義系

      爭共約書，不含下方批示，本院卷第143頁）〕我簽的共約

      書跟李孟融簽的共約書內容是一樣的。我簽共約書的日期

      是110年11月30日，印象中是110年11月30日上午7點30分

      開會，9點鐘我就去簽這份共約書」、「（上證3系爭共約

      書下方『一、田老師申請於111年7月前退離…』及『二、田老

      師有禮讓成全之心…』，證人田怡甄是否知悉是何人所為批

      示？）這是胡嘉強校長寫的，他寫完後親自交給我的」、

      「（為何會有前述批示？）當時我有問校長

　　　，我打算在111年7月前退離，這樣是否還屬於共約書的保

      障範圍嗎？校長表示這樣的情形還是屬於共約書的保障範

      圍，所以就寫下這兩點的內容。後來我在111年7月31日離

      職」、「（證人田怡甄是否記得離職時，領取被上訴人哪

      些項目之給付？）我有領到共約書所說的6個月慰助金。

      至於校長批示的第二點『...特別鼓勵』，校長當時是說要

      問董事會爭取能否多給我一些錢，但是後來就沒有了」

　　　、「（按照本院卷第143頁共約書，證人是在110年11月30

      日簽署共約書以後就表示要離職，為何本院卷第149頁的

      退休申書是111年3月9日才簽署？）當初在110年11月30日

      表示要退休時，我有問人事單位要不要辦理什麼手續。人

      事單位表示當時是第一學期，辦理手續還太早，要等到第

      二學期才能辦手續。所以在111年3月份拿了退休申請書給

      我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筆錄）。可知田怡

      甄在110年11月30日會議後簽署共約書，並同意配合被上

      訴人於111年7月底成為第一批優退教職員，被上訴人立即

      同意其申請，並以第二學期結束時（111年7月31日）為離

      職日，田怡甄因而領取慰助金6個月。足見田怡甄係依照

      系爭共約書程序，由被上訴人安排優退時間，此與上訴人

      未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接受續聘）情形並

      不相同。

　　⑵再者，孫寅瑞等4人均簽署系爭共約書，後因被上訴人停招

      減班產生教師超額，故同意111年8月起，配合被上訴人不

      再續聘前述4人為教師，相關資遣文件如下：

　　　①孫寅瑞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0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

        6號資遣暨核發慰助金函文（見原審卷第14-15頁）在卷

        可按。

　　　②沈郁杰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20-22

        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0

        26號同意沈郁杰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24頁），並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29

        5號核准函（見同卷第26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方

        校人字第1110600042號資遣函（見同卷第28頁）可稽。

　　　③朱國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32-34

        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0

        27號同意朱國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36頁），並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29

        6號核准函（見同卷第38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方

        校人字第1110600041號資遣函（見同卷第40頁）可稽。

　　　④黃琦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44-46

        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

        8號同意黃琦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48頁），並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7月4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1089

        3號核准函（見同卷第50頁）、被上訴人111年7月29日

        方校人字第1113010893號資遣函（見同卷第52頁）可查

        。

　　　⑤基上可知孫寅瑞等4人係由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

        進行人事刪減所資遣教師，因而領取第3條約定之慰助

        金。此與上訴人非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

        接受續聘）情形並不相同。

　㈤綜上，上訴人於110年12月1日簽署共約書以後，曾在111年5

    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中旬表示不接受續聘

    ；是以上訴人並非系爭共約書第5條約定因配合被上訴人辦

    理停招減班事務以致無法留任之人員，自無從依系爭共約書

    第3條領取慰助金。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

    第3條給付慰助金6個月共48萬元一節；並非可採。

七、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不

    再聘僱專任輔導主任與相關人員，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

　　，被上訴人卻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導主任加給，3年期間，

    被上訴人不當得利共36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305-308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為專任教師並

    兼任輔導組長職務，此有專任教師聘書及輔導組長聘書在卷

    可憑（見調解卷第126頁至132頁）。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

    前述期間並未聘僱專人擔任輔導主任，108年8月至110年7月

    ，由學務主任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110年8月至111年7月則

    由教務主任周英慈兼任輔導主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

    卷第287、307頁）。上訴人主張前述兼任輔導主任之人，均

    未從事該項工作，而是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輔導主

    任印章也由其保管；惟查：

　　⑴上訴人固然提出110年10月1日蓋用「輔導組長李孟融」、

      「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之面額3200元請款及黏貼憑

      證用紙為證（見調解卷第60頁）；然而，上開憑證僅能證

      明該紙憑證係蓋用「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尚無從

      推論該枚印章係由上訴人保管並代為蓋章、由其實質擔任

      輔導主任工作。

　　⑵其次，證人葉勝宏於原審112年11月8日庭期結證稱：「（

　　　證人是否曾經代理過被告輔導主任職務？）是」、「（在

      代理上開職務期間，有無實質代理輔導主任全部業務？）

　　　應該是部分，沒有全部」、「（剛才說只有部分，其他部

      分由何人負責？）大部分還是原告，主任本身是做最後確

      認、蓋章，蓋章就是負責，最後的確認審查工作」、「（

　　　證人是在何時代理被告輔導主任職務？）108學年度或109

      學年度」、「（證人方才說擔任輔導主任期間會做最後確

      認和簽名，依據證人當時確認或簽名事項，是否表示當時

      你有以主任的職務進行相關的審核及督導？）這是我本身

      的職責，我代理就是有這個職責」、「（證人在代理輔導

      主任期間，是否會參加輔導室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會議？

　　　）有部分我會參加，但不記得是否全部都有參加，因為我

      本身也接學務主任，不見得所有會議我都會參加，但最後

      簽名就是我」、「（證人接任輔導主任期間，是否可以分

      派輔導室工作？）沒有。分派工作是校長就分派好」、「

　　　（證人剛才有提到負責工作以外的部分，主任工作大部分

      由原告負責，但證人又提到有參加部分會議且對相關輔導

      工作會行最後確認，輔導主任的工作是否除了最後的確認

      以外還有其他的工作要進行，且這個工作是由原告做主要

      處理？）輔導室的工作業務，輔導室承辦人員當然全部都

      是他做，主任工作就是負責稽核的工作，不可能主任做下

      面辦公的事」、「（證人剛才說是做稽核得工作，有針對

      何事具體要求原告哪個部分要修強、加強或補充，或完全

      依據原告相關資料做核章的動作？）比如辦活動，主任當

      然會先看一下跟其他處室有無衝突，送出去的文件主任要

      蓋章，但要先看過裡面的內容有無錯誤，因為蓋章就是要

      負責，我要先看清楚才可以送出」、「（原告檢驗相關憑

      證，證人的職章有三種，有代理輔導主任、學務主任等，

      請問為何會如此？提示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7頁）因為這

      是不同時間，不同時間有不同職務。應該是說我105學年

      度完整當學務主任，106學年度也是純學務主任，107學年

      度上學期學務主任加輔導主任，107學年度下學期，原本

      的教務主任走掉我就被調去當教務主任，但是輔導主任代

      理工作我還是沒有離開，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我還是教務

      主任兼輔導主任，108年第二學期又回去學務處當學務主

      任，同時兼輔導主任」、「（證人代理輔導主任期間所蓋

      的章，依照提出的資料有蓋不同的章，對照所謂的學校輔

      導法第14條第2項、第4項規定，擔任輔導主任必須具有法

      定資格，證人是否有此資格？）（審判長法官諭知證人請

      就是否具有40小時職前訓練及每年18小時在職訓練的經歷

      的問題回答）針對40小時我沒有紀錄，但職務部分我是奉

      命行事，學校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私立學校就是聽命

      。至於我的資格是否符合，我是覺得我奉命行事就好，不

      符合是上級要負責的問題，另外有沒有領錢，我只有領學

      務主任的加給，我沒有另外領輔導主任的加給」、「（

　　　照證人剛才所述是108年度及109 年度擔任輔導室主任期

      間跟原告有共事在輔導室？）應該說輔導室都是原告在那

      邊，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務處，會接觸到就是原告拿公文

      給我簽」、「（大部分都是原告在那邊是指哪段期間？）

　　　整個輔導室都是原告在管理，108、109都是原告在裡面，

      109結束後我就不接行政工作，後續我知道他在輔導室，

      但因為我已經離開行政界就不是我執掌範圍」等語（見原

      審卷第312-316頁筆錄）。依葉勝宏證詞，其於108、109

      學年度兼任輔導主任，輔導室由上訴人管理，證人負責最

      終審查並在公文蓋章及出席輔導業務會議，如果是他人代

      為出席，仍由其在相關資料簽章。在兼職輔導主任期間，

      其僅領取學務主任加給，並未支領輔導主任加給。堪認被

      上訴人指派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期間，輔導主任職權仍由

      葉勝宏行使。上訴人主張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一事

　　　，尚無憑據。

　㈢其次，被上訴人辯稱因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職務，遂按月

    發給職務加給5140元，並搭配減少教學時數（減堂）方式為

    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8-319頁筆錄），核與上訴人110年

    8月至111年7月薪津表、108學年度上學期至110學年度下學

    期鐘點明細表相符（見調解卷第138、124頁）。堪認被上訴

    人考量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行政工作，遂提供職務加給做

    為對價，或是減少教學時數以避免其負荷過多工作，並無不

    法獲利情形。上訴人固然辯稱薪資單並未附有職務加給資料

　　，且其需要教學收入，並未同意被上訴人片面減堂云云（見

    本院卷第318-319頁）。惟查，上訴人所陳，與其是否實質

    擔任輔導主任工作無涉，上訴人執此主張被上訴人應按月支

    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亦屬無據。

　㈣綜上，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底，實質擔

    任輔導主任工作，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

    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當得利共36萬元；遂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36萬元一節；並

    非可採，應予駁回。

八、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8月1日收受110學年度之成績考核通知

    書，其考核結果為甲等，可獲得1.5個月年終獎金即12萬元

　　；爰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

    請求給付上開款項云云（見本院卷第309-310、319-320頁）

　　。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不符合請求年終獎金要件。經查：

　㈠依兩造所定教師聘約第10條約定「學校教職員工之薪給、薪

    資、各項獎金或津貼，如有短發，可於5年内向學校請補發…

    」觀之（見調解卷第110頁），並無被上訴人負有給付不在

    職員工年終獎金之約定。是上訴人主張依聘約第10條約定，

    被上訴人應給付年終獎金12萬元；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固然主張按照被上訴人以往核發年終獎金標準，110學

    年度結束時（111年7月31日），其仍為在職專任教師，被上

    訴人即應核發年終獎金，不應以教職員於111年12月31日在

    職為給付年終獎金之要件。然而，被上訴人向來在春節前夕

    ，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批准發放年終獎金，說明欄均記載：

    「一、以本年度12月分仍在職之教職員工最高核發本俸加學

    術研究費單一薪俸1個半月獎金。二、本年度已離職、退休

    之教職員工、兼任教師，依往例並不列入核發對象」，此有

    被上訴人110年2月1日、111年1月13日、112年1月12日簽辦

    單在卷可考（見調解卷第166至170頁），可知被上訴人向來

    在次年春節前，對於學年度所屬日曆年度結束時仍然在職專

    任教職員，簽請校長發放年終獎金1.5個月；已離職者，則

    非年終獎金發放對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至少應按（7/12

    ）比例發放年終獎金，仍與前開聘書及發放標準不符，自屬

    無據，應無可採。

　㈢綜上，上訴人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

    金標準，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亦無依據，不應准許。　

九、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

    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是則原審依此駁回其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75號

上  訴  人  李孟融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怡均律師

被  上訴人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胡嘉強  

訴訟代理人  楊永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4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由訴外人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開設，僱用伊擔任教師，月薪新臺幣（下同）8萬元

　　。被上訴人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111年1月11日核准自

　　111學年度起停止招收新生，為保障教職員工作權，提供「方濟高級中學停招後教職員權益保障共約書」（下稱系爭共約書）為保障方案。伊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另在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13日不同意續聘，並於同年7月底離職；被上訴人自應依照系爭共約書第3條給付6個月慰助金共48萬元。再者，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底，伊實質擔任被上訴人輔導主任，然而被上訴人並未按月支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當得利共36萬元。再其次，被上訴人遲未給付110學年度年終獎金12萬元。以上三筆款項合計為96萬元，爰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契約第10條與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上訴人應給付伊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共約書適用對象為111年8月停招至113年7月停辦為止，配合伊停招減班但是無法繼續聘用之超額教職員。上訴人在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以後，先於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忽於同年月13日表示不接受續聘；足見上訴人係自行離職，並非配合伊停招減班而無法繼續受僱之超額教師，自無從請求慰助金48萬元。再者，自108年8月至111年7月，上訴人並無實質擔任輔導主任情事，上訴人擔任輔導組長工作期間，伊已支付相關加給或減少授課時數（減堂），並無不當得利可言。再其次，教師聘約並未約定伊應給付年終獎金，伊僅於承辦人員簽辦時，才對於前一年度12月份仍在職之人員支付年終獎金；上訴人於111年12月31日並未在職，不得請求110學年度年終獎金，且其離職前月薪未達8萬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由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開設，曾於110年9月3日與110年11月30日，先後召開會議向教職員說明停招減班期間之員工保障方案措施（見本院卷第193-194頁筆錄）。

　㈡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見本院卷第194-195頁筆錄、第199頁翻拍相片）。

　㈢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111年1月11日化市教申字第1103104782

　　1號函通知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與被上訴人，

　　核准被上訴人申請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部停止招收新生（見調解卷第54頁公函）。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5月中旬，則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調解卷第114頁簽領單。本院卷第277、303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㈡上訴人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㈢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慰助金48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已簽署系爭共約書，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支付6個月慰助金48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296-305、317-318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原為被上訴人教師，於110年12月1日簽署系爭共約書

　　；被上訴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自111學年度起，高中部及國中部停止招收新生（見不爭執事項㈡㈢）。系爭共約書載明：

　　「方濟高級中學自民國111年8月起停招至民國113年7月停辦前學校與教職員共同承諾配合停招事務並遵守下列事項：一、 不可以任何理由減發薪資，並維持鐘點費各項津貼正常發放。二、應依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三、每人發慰助金最高六個月薪俸，依本校年資計算比例。自民國99年起每年0.5個月至113年7月止。四…五、班級數減少時，核算各科所需教師人數、行政人數，其列為留任順序為：考核分數較高之同科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不足以擔任教學、行政工作時，則由兼任教師替代，被替代之教師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六、自111年8月起，專任教師、代理教師，維持基本鐘點費。七、自111年8月起，擔任導師每滿一年者加發5萬元整(考核乙等以下者不發）。八、依教師法解聘之教職員，不適用優退優離方式辦理。…」（見本院卷第199頁翻拍相片）。是系爭共約書前言已表明係針對

　　同意配合被上訴人停招減班事務而訂立系爭共約書；被上訴

　　人於停招減班期間雖然減少收入，但是不得對教職員減薪、調降各種給付，仍應依既有規定調薪或調升薪俸級數（第1

　　、2、6條），慰助金最高為6個月薪資（第3條），擔任導師職務每滿1年則增加5萬元獎金（第7條）；第5條約定停招減班之裁減人力標準，對於配合停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㈡兩造於110年4月22日所簽立110學年度教師聘約第35條約定

　　：「學校因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對於之教職員工，如無適當工作可以安排時，將於聘約期滿不再續聘

　　；因而受不續聘之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得依本校年資每月本俸半個月、最高三個月，非編制內之約聘教職員依本校年資得酌發給最高一個月薪資…」（見調解卷第112頁教師聘約）

　　。可知教師聘約對於減班、停辦、解散所安排離職方案僅為3個月薪資；相較之下，系爭共約書則約定慰助金達6個月。益證被上訴人考慮因辦理停招減班，教職員將面臨失業風險而產生人心浮動或另謀新職，可能影響被上訴人學校教學品質及行政事務推行，遂於系爭共約書提供優於聘約第35條之慰助金等給付，藉以爭取教職員同意在停招減班期間繼續按照被上訴人規劃而留任，並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逐步離職，另一方面，被上訴人對於配合減班程序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方式辦理。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共約書並未區分教職員離職原因，無論是自願離職或依該共約書第5條減班離職之教職員，均可要求被上訴人支付共約書第3條慰助金。並舉110年9月3日與110年11月30日會議錄音與譯文為證云云（見本院卷第317-318、296-301頁）。惟查：

　　⑴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9月3日會議譯文（14分18秒至16分18秒）：「…這裡我們會提出方濟高中教職員資遣、優退、優離的方案，那我們會有很詳細的一個保障措施。這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這裡會有優退、優離、資遣的三種狀態，那當然符合那個私校的退休撫卹條件。如果你是符合退休的教職員，如果你願意退休，依照你的工作職務，加發慰助金與獎勵金。假設你還沒有符合退休的要件，如果你願意優離，我們就依照你的工作職務，加發慰助金與獎勵金。適用勞基法的同仁，我們將依照勞基法的規格比照辦理。慰助金編列的目的，是為了讓各位同仁離職後，沒有工作期間內能有更安定的過日子，讓大家在沒有經濟壓力下可以處於穩定的狀態。我們視發放的對象為編制內的專任教職員，以你在校的年資來計算，我們核以0.25的基數來計算，最高發以3個基數，這個基數是以你的年資加以研究費。如果是聘僱人員，就是一個月的基本薪資。如果你是在111年7月前離職的，最高發3個基數。就是以你的在校最高年資，112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兩個基數。113年7月離職的，最高就一個基數。再來就是獎勵金的發放對象，是以針對導師為原則。導師要帶班帶到畢業…」（見本院卷第155頁），依上開譯文，被上訴人說明停招減班期間，提供教職員優退、優離、資遣三種方案，至多為3個基數（即3個月薪資）。

　　⑵再依上訴人所提出110年11月30日會議譯文：「胡嘉強：一個學校的停招，其實影響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學校所做的，就是維護老師的權益，和學生的受教權益。…董事會他們不得已要執行停招，但是在我們這邊，我能做的，我一定是會跟老師站在一起爭取權益，停不停招，董事會決定，所以這邊和老師說聲抱歉，但是在權利部分，我一定會維護，我先表明，今天我們都同意這個，那我們會把個人全部都計算出來，計算好之後，另外再簽一張，我們應該所有權益保障所有的多少錢，然後這個錢，我要跟董事會強力建議，用信託，也就是說，誰都不能動，我們離開了才可以領得到…。我現在一項一項和大家報告，第1點

　　　：不能減發薪資，鐘點費只要我們有教多少，鐘點費照領

　　　，不可以扣錢，不能因為財務狀況不好，本來是400元鐘點費，就減為360元，這是不可以的。第2點：明年調薪，我們和董事會要求，要正常調薪，升級的部分，一樣正常升級。再來，慰助金發放的部分，是以全薪，本俸加學術研究費，最高是6個月，這個計算方式，是從99年到113年7月為止，只要你屆滿12年，就有6個月，不管你何時到學校來，從那時開始計算。…還有一個，阿杰老師昨天有提到的，如果我年資還沒到，我要用資遣的方式，我們一樣用優退優離的方式辦理…。照顧教職員的部分，我們一定盡全力和董事會溝通認同（13分10秒）董事會主要是照顧老師與教職員，希望大家都能體認現在的時刻，簽了這一份，我們會送教育局，也會監督我們，不會影響到老師的權益…」（見調解卷第58頁）。依譯文，被上訴人於會議中表明，為了維持停招減班期間學生與教職員權益，不會刪減教職員待遇，慰助金則調高為6個月，對於配合停招

　　　之教職員，以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辦理，並提出系爭共約書供教職員考慮。足見該次會議已修正110年9月3日會議所提出3個月（3個基數）離職金方案，對於願意配合被上訴人減招程序之教職員，被上訴人願提供慰助金6個月

　　　，以爭取教職員簽署系爭共約書配合減班程序。

　　⑶原任被上訴人教師之田怡甄於本院114年4月21日準備程序結證稱：「〔被上訴人110年9月3日會議（說明會）， 證人田怡甄有無參加？〕我有印象，我有去參加該會議」、

　　　「（提示被上證3即被上訴人110年11月30日會議紀錄，…

　　　證人田怡甄有無參加該次會議？）我有參加該會議…」、「（前述會議紀錄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

　　　？）我當時立刻思考我是屬於哪一種，我選擇優退。優退的要件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是如果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以申請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這兩次會議結論是否相同？何者對教職員較有利？）兩次會議結論關於金錢的部分並不一樣，…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方案對於教職員比較有利」、「（前述二次會議結論與系爭共約書條款相比較，何者對教職員較為優惠？）110年11月30日會議的內容就是系爭共約書的內容，系爭共約書比110年9月3日會議內容更有保障」、「（被上訴人進行110年11月30日會議時，系爭共約書是否已提供予教職員？）會議當時就發給每人一張空白共約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6頁筆錄）。即出席110年11月30日會議之教職員均已收到系爭共約書而得以明瞭系爭共約書內容，得衡量自身規劃再決定是否簽署；於簽署共約書後，被上訴人對於配合停招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即超額人員）則以優退、優離、資遣方式給付慰助金。則上訴人既出席110年11月30日會議（見本院卷第183頁簽到表) ，應已知悉其簽署系爭共約書，必須配合被上訴人留任或停招減班流程，始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領取慰助金6個月。

　　⑷至於田怡甄於前開庭期證稱：「（證人田怡甄簽署系爭共約書當時，是否遭被上訴人列入超額教師？證人田怡甄屬於系爭共約書何條款之優惠離職事由？）我沒有聽過『超額教師』這個名詞。110年11月30日會議並沒有討論跟說明這部分，只有強調學校會想辦法保護老師們…」（見同卷第257頁筆錄）。惟其證稱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會議內容即為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已如前述，亦即被上訴人已說明教師留任與否之標準；是被上訴人當時縱未以「超額教師」一詞說明因減班而離職教師之屬性，上訴人亦得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內容明瞭。

　　⑸從而，被上訴人對於簽署共約書之教職員，已表明將依第5條進行減班程序，其因而留任或配合減班以致無法繼續留任之教職員（超額人員），方得依優退、優離或資遣方式領取第3條慰助金。

　㈣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收受被上訴人111學年度聘書；迨同年5月中旬，向被上訴人表示不接受續聘（見不爭執事項㈣

　　）；依前開說明，上訴人並非配合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減班程序離職人員，自無從以優退、優離、資遣方式請求第3條約定之6個月慰助金；上訴人主張自願離職之教職員，仍可依系爭共約書第3、5條規定領取6個月慰助金云云；並非可取。上訴人固然主張教師孫寅瑞、沈郁杰、朱國良、黃琦雯等4人（下合稱孫寅瑞等4人，分稱其名）與教師田怡甄，離職情形均與其相同，但是被上訴人發給上述教師慰助金，可見其亦可領取慰助金云云（見原審卷第177-180頁、本院卷第188頁）。惟查：

　　⑴田怡甄於前述庭期證稱：「（前述110年9月3日會議紀錄提到優退、優離、資遣；三者意義為何？）…優退的要件應該要服務滿25年，但是我服務還沒有滿25年，但是如果學校在進行重組這一類的事務時，服務滿20年就可以申請退休，我符合這種情形」、「〔提示被上證4上訴人李孟融名義之共約書（下稱系爭共約書），證人田怡甄有無簽署過相同內容之文件？何時簽署？（比對上證3田怡甄名義系爭共約書，不含下方批示，本院卷第143頁）〕我簽的共約書跟李孟融簽的共約書內容是一樣的。我簽共約書的日期是110年11月30日，印象中是110年11月30日上午7點30分開會，9點鐘我就去簽這份共約書」、「（上證3系爭共約書下方『一、田老師申請於111年7月前退離…』及『二、田老師有禮讓成全之心…』，證人田怡甄是否知悉是何人所為批示？）這是胡嘉強校長寫的，他寫完後親自交給我的」、「（為何會有前述批示？）當時我有問校長

　　　，我打算在111年7月前退離，這樣是否還屬於共約書的保障範圍嗎？校長表示這樣的情形還是屬於共約書的保障範圍，所以就寫下這兩點的內容。後來我在111年7月31日離職」、「（證人田怡甄是否記得離職時，領取被上訴人哪些項目之給付？）我有領到共約書所說的6個月慰助金。至於校長批示的第二點『...特別鼓勵』，校長當時是說要問董事會爭取能否多給我一些錢，但是後來就沒有了」

　　　、「（按照本院卷第143頁共約書，證人是在110年11月30日簽署共約書以後就表示要離職，為何本院卷第149頁的退休申書是111年3月9日才簽署？）當初在110年11月30日表示要退休時，我有問人事單位要不要辦理什麼手續。人事單位表示當時是第一學期，辦理手續還太早，要等到第二學期才能辦手續。所以在111年3月份拿了退休申請書給我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55-259頁筆錄）。可知田怡甄在110年11月30日會議後簽署共約書，並同意配合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底成為第一批優退教職員，被上訴人立即同意其申請，並以第二學期結束時（111年7月31日）為離職日，田怡甄因而領取慰助金6個月。足見田怡甄係依照系爭共約書程序，由被上訴人安排優退時間，此與上訴人未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接受續聘）情形並不相同。

　　⑵再者，孫寅瑞等4人均簽署系爭共約書，後因被上訴人停招減班產生教師超額，故同意111年8月起，配合被上訴人不再續聘前述4人為教師，相關資遣文件如下：

　　　①孫寅瑞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0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6號資遣暨核發慰助金函文（見原審卷第14-15頁）在卷可按。

　　　②沈郁杰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20-22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026號同意沈郁杰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24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295號核准函（見同卷第26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2號資遣函（見同卷第28頁）可稽。

　　　③朱國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32-34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4月28日方校人字第1110400027號同意朱國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36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00296號核准函（見同卷第38頁）、被上訴人111年6月9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1號資遣函（見同卷第40頁）可稽。

　　　④黃琦雯出具無意見陳述書與資遣具結書（見同卷第44-46頁）、簽收被上訴人111年6月2日方校人字第1110600048號同意黃琦雯主動資遣函文（見同卷第48頁），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7月4日北市教人字第1113010893號核准函（見同卷第50頁）、被上訴人111年7月29日方校人字第1113010893號資遣函（見同卷第52頁）可查。

　　　⑤基上可知孫寅瑞等4人係由被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5條進行人事刪減所資遣教師，因而領取第3條約定之慰助金。此與上訴人非依被上訴人減班程序而自行離職（不接受續聘）情形並不相同。

　㈤綜上，上訴人於110年12月1日簽署共約書以後，曾在111年5月5日收受111學年度聘書，後於同年月中旬表示不接受續聘；是以上訴人並非系爭共約書第5條約定因配合被上訴人辦理停招減班事務以致無法留任之人員，自無從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領取慰助金。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給付慰助金6個月共48萬元一節；並非可採。

七、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不當得利36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不再聘僱專任輔導主任與相關人員，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

　　，被上訴人卻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導主任加給，3年期間，被上訴人不當得利共36萬元云云（見本院卷第305-308頁）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為專任教師並兼任輔導組長職務，此有專任教師聘書及輔導組長聘書在卷可憑（見調解卷第126頁至132頁）。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前述期間並未聘僱專人擔任輔導主任，108年8月至110年7月，由學務主任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110年8月至111年7月則由教務主任周英慈兼任輔導主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87、307頁）。上訴人主張前述兼任輔導主任之人，均未從事該項工作，而是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輔導主任印章也由其保管；惟查：

　　⑴上訴人固然提出110年10月1日蓋用「輔導組長李孟融」、「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之面額3200元請款及黏貼憑證用紙為證（見調解卷第60頁）；然而，上開憑證僅能證明該紙憑證係蓋用「代理教務主任周英慈」印章，尚無從推論該枚印章係由上訴人保管並代為蓋章、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

　　⑵其次，證人葉勝宏於原審112年11月8日庭期結證稱：「（

　　　證人是否曾經代理過被告輔導主任職務？）是」、「（在代理上開職務期間，有無實質代理輔導主任全部業務？）

　　　應該是部分，沒有全部」、「（剛才說只有部分，其他部分由何人負責？）大部分還是原告，主任本身是做最後確認、蓋章，蓋章就是負責，最後的確認審查工作」、「（

　　　證人是在何時代理被告輔導主任職務？）108學年度或109學年度」、「（證人方才說擔任輔導主任期間會做最後確認和簽名，依據證人當時確認或簽名事項，是否表示當時你有以主任的職務進行相關的審核及督導？）這是我本身的職責，我代理就是有這個職責」、「（證人在代理輔導主任期間，是否會參加輔導室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會議？

　　　）有部分我會參加，但不記得是否全部都有參加，因為我本身也接學務主任，不見得所有會議我都會參加，但最後簽名就是我」、「（證人接任輔導主任期間，是否可以分派輔導室工作？）沒有。分派工作是校長就分派好」、「

　　　（證人剛才有提到負責工作以外的部分，主任工作大部分由原告負責，但證人又提到有參加部分會議且對相關輔導工作會行最後確認，輔導主任的工作是否除了最後的確認以外還有其他的工作要進行，且這個工作是由原告做主要處理？）輔導室的工作業務，輔導室承辦人員當然全部都是他做，主任工作就是負責稽核的工作，不可能主任做下面辦公的事」、「（證人剛才說是做稽核得工作，有針對何事具體要求原告哪個部分要修強、加強或補充，或完全依據原告相關資料做核章的動作？）比如辦活動，主任當然會先看一下跟其他處室有無衝突，送出去的文件主任要蓋章，但要先看過裡面的內容有無錯誤，因為蓋章就是要負責，我要先看清楚才可以送出」、「（原告檢驗相關憑證，證人的職章有三種，有代理輔導主任、學務主任等，請問為何會如此？提示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7頁）因為這是不同時間，不同時間有不同職務。應該是說我105學年度完整當學務主任，106學年度也是純學務主任，107學年度上學期學務主任加輔導主任，107學年度下學期，原本的教務主任走掉我就被調去當教務主任，但是輔導主任代理工作我還是沒有離開，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我還是教務主任兼輔導主任，108年第二學期又回去學務處當學務主任，同時兼輔導主任」、「（證人代理輔導主任期間所蓋的章，依照提出的資料有蓋不同的章，對照所謂的學校輔導法第14條第2項、第4項規定，擔任輔導主任必須具有法定資格，證人是否有此資格？）（審判長法官諭知證人請就是否具有40小時職前訓練及每年18小時在職訓練的經歷的問題回答）針對40小時我沒有紀錄，但職務部分我是奉命行事，學校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私立學校就是聽命。至於我的資格是否符合，我是覺得我奉命行事就好，不符合是上級要負責的問題，另外有沒有領錢，我只有領學務主任的加給，我沒有另外領輔導主任的加給」、「（

　　　照證人剛才所述是108年度及109 年度擔任輔導室主任期間跟原告有共事在輔導室？）應該說輔導室都是原告在那邊，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務處，會接觸到就是原告拿公文給我簽」、「（大部分都是原告在那邊是指哪段期間？）

　　　整個輔導室都是原告在管理，108、109都是原告在裡面，109結束後我就不接行政工作，後續我知道他在輔導室，但因為我已經離開行政界就不是我執掌範圍」等語（見原審卷第312-316頁筆錄）。依葉勝宏證詞，其於108、109學年度兼任輔導主任，輔導室由上訴人管理，證人負責最終審查並在公文蓋章及出席輔導業務會議，如果是他人代為出席，仍由其在相關資料簽章。在兼職輔導主任期間，其僅領取學務主任加給，並未支領輔導主任加給。堪認被上訴人指派葉勝宏兼任輔導主任期間，輔導主任職權仍由葉勝宏行使。上訴人主張由其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一事

　　　，尚無憑據。

　㈢其次，被上訴人辯稱因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職務，遂按月發給職務加給5140元，並搭配減少教學時數（減堂）方式為對應等語（見本院卷第318-319頁筆錄），核與上訴人110年8月至111年7月薪津表、108學年度上學期至110學年度下學期鐘點明細表相符（見調解卷第138、124頁）。堪認被上訴人考量上訴人兼任輔導組長等行政工作，遂提供職務加給做為對價，或是減少教學時數以避免其負荷過多工作，並無不法獲利情形。上訴人固然辯稱薪資單並未附有職務加給資料

　　，且其需要教學收入，並未同意被上訴人片面減堂云云（見本院卷第318-319頁）。惟查，上訴人所陳，與其是否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無涉，上訴人執此主張被上訴人應按月支付1萬元輔導主任加給，亦屬無據。

　㈣綜上，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底，實質擔任輔導主任工作，但是，被上訴人並未支付每月1萬元之輔導主任加給，合計3年期間受有不當得利共36萬元；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36萬元一節；並非可採，應予駁回。

八、關於上訴人是否得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方面：

　　上訴人主張其於111年8月1日收受110學年度之成績考核通知書，其考核結果為甲等，可獲得1.5個月年終獎金即12萬元

　　；爰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請求給付上開款項云云（見本院卷第309-310、319-320頁）

　　。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不符合請求年終獎金要件。經查：

　㈠依兩造所定教師聘約第10條約定「學校教職員工之薪給、薪資、各項獎金或津貼，如有短發，可於5年内向學校請補發…」觀之（見調解卷第110頁），並無被上訴人負有給付不在職員工年終獎金之約定。是上訴人主張依聘約第10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年終獎金12萬元；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固然主張按照被上訴人以往核發年終獎金標準，110學年度結束時（111年7月31日），其仍為在職專任教師，被上訴人即應核發年終獎金，不應以教職員於111年12月31日在職為給付年終獎金之要件。然而，被上訴人向來在春節前夕，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批准發放年終獎金，說明欄均記載：「一、以本年度12月分仍在職之教職員工最高核發本俸加學術研究費單一薪俸1個半月獎金。二、本年度已離職、退休之教職員工、兼任教師，依往例並不列入核發對象」，此有被上訴人110年2月1日、111年1月13日、112年1月12日簽辦單在卷可考（見調解卷第166至170頁），可知被上訴人向來在次年春節前，對於學年度所屬日曆年度結束時仍然在職專任教職員，簽請校長發放年終獎金1.5個月；已離職者，則非年終獎金發放對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至少應按（7/12）比例發放年終獎金，仍與前開聘書及發放標準不符，自屬無據，應無可採。

　㈢綜上，上訴人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請求年終獎金12萬元；亦無依據，不應准許。　

九、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共約書第3條、民法第179條、聘僱契約第10條、被上訴人歷年核發年終獎金標準，訴請：「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審依此駁回其訴，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